附件2
企业合作意向书基本内容框架

一、企业基本情况

1.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或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2.有效期内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提交“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的可不提供）。

3.会计师事务所出据的上一年的年度审计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
4.最近半年内任意一个月的纳税有效凭据或相关部门出具的依法纳税有效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5.最近三个月内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票据凭证或由社保中心出具的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6.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联系电话、邮箱等信息。
二、企业资信与社会声誉

1.银行开据的企业基本账户资信证明材料（原件）。

2.在“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http://shixin.court.gov.cn）中查询记录（加盖公章）。
3.《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加盖公章）。

4.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记录（加盖公章）（http://www.gsxt.gov.cn）。

5.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已公布的信用记录查询结果。（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校企合作情况

提供相应层次（高职赛项对应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协议（合同）或采购协议（合同）等相关佐证材料，协议（合同）主要包括相关专业课程建设和实训室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四、技能竞赛合作经历

提供参与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国赛、省赛或行业赛等）合作协议或相关佐证材料。

五、技术平台情况 

1.提供技术平台或设备是自主生产和自主研发的承诺书（加盖公章） 

2.提供技术平台或设备的相关行业部门鉴定书（加盖公 章）。

3.提供技术平台或设备与赛项的匹配度说明材料（加盖公章）。

4.提供技术平台市场占有率说明。 

六、意向合作内容

1.拟合作的赛项或相关赛事活动。

2.向大赛提供的支持内容（货币、实物和服务）及数量。

3.提供竞赛实物一览表（设备、技术平台、耗材等）、技术文件、用户说明书。

4.配合大赛筹备进程开展相关工作的时间安排。

5.面向参赛选手、指导教师免费开展赛前培训。

6.承诺向参赛院校提供竞赛设备的优惠价格（不得高于政府采购价格）。

7.其他合作内容。

七、申报承诺

本单位郑重承诺：向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执委会办公室提交的合作企业意向书等资料均真实、准确、可靠。以上承诺，如有失信和弄虚作假，其责任由本单位自负并自觉接受相应的处理。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署姓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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